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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路人變犯人，路人變貴人













還有多少無辜之人，身陷司法黑洞，等待平反？





1992年

Innocence Project
無辜計畫成立

從美國無辜者運動汲取經驗



• 2012年，蘇建和案冤罪辯護經驗
• 2015年，與美國無辜計畫的學習

以合作取代對抗



美國研究



《路人變被告》 繁體中文版 2014年出版

羅秉成，推薦序，〈司法脫線 正義離線〉

台灣不缺冤案，卻沒人研究冤案。

這是挑釁，不是挑剔。話再說得苛刻點，
這不止是台灣司法「審、檢、辯、學」的
共同怠惰而已，更是法律專業靈魂的集體
墮落。







新科學 警方未移卷

新證人 瑕疵指認

再審

陳龍綺
陳燕飛
鄭性澤
止咳水
謝志宏
吳明峰
林金貴
后豐案

黃明芳
林進龍
陳火盛

許哲偉
吳明峰
張振忠
林金貴

張月英
謝志宏

蘇炳坤



二、刑事再審新制十年運作



回顧舊法時期

再審如同打不開的門



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



舊法適用之多數見解

新規性、新穎性
事實審法院於判決前因未經發見，不
及調查斟酌，至其後始行發見者

確實性、顯著性
顯然可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之判決者



2012年



2013年



2015年



新法規定



新 修 正 條 文 舊 法

第四百二十條 （為受判決人利益聲
請再審之事由）

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
：
（略）
六、因發現確實新事實或新證據，單
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
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
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
（略）

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
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
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
事實、證據。

第四百二十條 （為受判決人利益聲
請再審之事由）

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
（略）
六、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
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
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

（略）



立法理由

三、
再審制度之目的在發現真實並追求具體公平正義之實現，為
求真實之發見，避免冤獄，對於確定判決以有再審事由而重
新開始審理，攸關被告權益影響甚鉅，故除現行規定所列舉
之新證據外，若有確實之新事實存在，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
證據綜合判斷，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
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
應即得開啟再審程序。爰參酌德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十九
條第五款之立法例，修正原條文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



立法理由

四、
鑒於現行實務受最高法院35年特抗字第21號判例、28年抗字第8號判
例；及50年台抗字第104號判例、49年台抗字第72號判例、41年台
抗字第1號判例、40年台抗字第2號判例及32年抗字第113號判例拘
束，創設出「新規性」及「確實性」之要件，將本款規定解釋為「原
事實審法院判決當時已經存在，然法院於判決前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
斟酌，至其後始發現者」且必須使再審法院得到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
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判決無合理可疑的確切心證，始足當之。此所增
加限制不僅毫無合理性，亦無必要，更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依循再審途
徑推翻錯誤定罪判決之基本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而違法律保
留原則。



立法理由

五、
再審制度之目的既在發現真實並追求具體之公平正義，以調
和法律之安定與真相之發見，自不得獨厚法安定性而忘卻正
義之追求。上開判例創設之新規性、確實性要件，使錯誤定
罪判決之受害者無從據事實審法院判決當時尚不存在或尚未
發現之新證據聲請再審，顯已對受錯誤定罪之人循再審程序
獲得救濟之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立法理由

因為(一)有時鑑定雖然有誤，但鑑定人並無偽證之故意，如鑑定方法、
鑑定儀器、鑑定所依據之特別知識或科學理論為錯誤或不可信等。若
有此等情形發生，也會影響真實之認定，與鑑定人偽證殊無二致，亦
應成為再審之理由。(二)又在刑事訴訟中，鑑定固然可協助法院發現
事實，但科技的進步推翻或動搖先前鑑定技術者，亦時有所聞。美國
卡多索法律學院所推動之「無辜計畫（The Innocence Project）」，
至2010年7月為止，已藉由DNA證據為300位以上之被告推翻原有罪
確定判決。爰參考美國相關法制，針對鑑定方法或技術，明定只要是
以原判決確定前未存在之鑑定方法或技術，就原有之證據進行鑑定結
果，得合理相信足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
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即應使其有再審之機會，以避免冤獄。



再審新制十年成效

• 提高冤罪意識
• 降低再審門檻
• 強化程序保障
• 放寬再審範圍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 （利歸被告、
合理懷疑）

承認「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並非祇存在法院一般
審判之中，而於判罪確定後之聲請再審，仍有適用，不再
刻意要求受判決人（被告）與事證間關係之新穎性，而應
著重於事證和法院間之關係，亦即祇要事證具有明確性，
不管其出現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亦無論係單獨（例
如不在場證明、頂替證據、新鑑定報告或方法），或結合
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我國現制採卷證併送
主義，不同於日本，不生證據開示問題，理論上無檢察官
故意隱匿有利被告證據之疑慮），予以綜合判斷，若因此
能產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
蓋然性，即已該當。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842號刑事裁定
（蘇炳坤案）

吾人相信：設立國家，組織各種機關，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
個具有良好秩序、追求公益、符合正義的社會，以保障人民
的合法權益。所以，如果有人無辜、蒙冤、受屈，國家當盡
一切力量，給予救濟，係現代文化進步、法治昌明國家應有
的基本理念。而法院作為國家司法機關，自應懍於「保障民
權乃司法之天職」的認知，積極承擔審判職責，以貫徹保障
人民權益的本旨。既然受特赦之受判決人，對於其先前受有
罪判決確定，仍感冤抑，出於「在哪裡跌倒，就從那裡站起」
的心願，依循司法再審途徑請求救濟，法院沒有理由將之拒
於門外，倘符合再審所定法律要件，准予再審，即不失為釜
底抽薪、一勞永逸的解決方式。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816號刑事裁定

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透過程序正義的實踐，環環相
扣，而達到實體正義的實現，係以公平正義為依歸。
但法官終究是人、不是神，難免絕對無錯誤，故於判
決確定之後，猶例外設計有非常上訴及再審制度，以
為救濟。



再審新制十年成效

• 提高冤罪意識
• 降低再審門檻
• 強化程序保障
• 放寬再審範圍



新事證三階段審查順序

未判斷資料性

證據適格性

動搖效果蓋然性



未判斷資料性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抗字第667號（新事證審查順序）

關於新事實及新證據之定義，對於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
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與證據之確實性（或稱顯著
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分別以觀。因此，舉凡法院未經發
現而不及調查審酌者，不論該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
之前或之後，亦不問受判決人是否明知，甚且法院已發現之證據，
但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加以判斷者，均具有新規性，據此大幅
放寬聲請再審新證據之範圍。在此概念下，上開所稱之新證據當
然包括證據方法與證據資料。另關於確實性之判斷方法，則增訂
兼採取「單獨評價」或「綜合評價」之體例，即當新證據本身尚
不足以單獨被評價為與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有不同之結論者，即應
與確定判決認定事實基礎之「既存證據」為綜合評價，以評斷有
無動搖該原認定事實之蓋然性。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抗字第227號（新規性放寬！）

準此，關於新事實及新證據之定義，對於新規性（或稱新穎性）
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與證據
之確實性（或稱顯著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分別以觀。因
此，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者，不論該證據之成立或
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亦不問受判決人是否明知，甚

且法院已發現之證據，但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加以判斷者，

均具有新規性，據此大幅放寬聲請再審新證據之範圍。

卷內資料也可以當新證據



2005年4月進行指認程序

40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6年度聲再更(一)字第3號刑事
裁定

警方為查明再審聲請人涉案情節，乃於距案發時已隔8月之94年4
月23至30日間，通知林聖賢、洪駿華、包嘉瑞、洪俊彥、兆鴻文
到案說明並指認，卻未依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於90年5月、8月
分別頒布之「法務部對於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點」、「人犯指
認作業要點」及「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等規
定，使林聖賢、洪駿華、包嘉瑞、洪俊彥、兆鴻文為合於上開程
序要點（領）規定方式之指認，竟僅提出警方於93年12月19日所
拍攝之再審聲請人全身照片供林聖賢、洪駿華、包嘉瑞、洪俊彥、
兆鴻文指認再審聲請人有無參與毆打包克強之事，此部分所為指
認程序是否真能發現真實，已有可疑，再證4號之林聖賢、洪駿華、
包嘉瑞、洪俊彥、兆鴻文簽名捺指印之指認照片所顯現之違反指
認程序規範之事實，未經原確定判決加以調查斟酌，自屬新事實。



證據適格性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270號刑事裁定：

且該「新證據」本身，是否實在，對原判決產生如何之
影響，能否准為再審開始之裁定，有時非予以相當之調
查，不能明瞭，則受理再審聲請之法院，於必要時，自
得為相當之調查。



動搖效果蓋然性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745號刑事裁定（再審僅為程
序審查）

上開所謂「新證據」本身是否實在，對原確定判決產生如何之影
響，能否准為再審開始之裁定，仍得作一形式調查，易言之，此
屬程序決定事項，為初步審查；至於其實質的證據力如何，能否
為受判決人有利之判決，則有待於再審開始後之調查判斷，乃進
一步之實質審理，徵諸同法第四百三十六條法院於開始再審之裁
定確定後，法院應依其審級之通常程序而為審判之規定，即可明
瞭，否則縱有新證據之提出，亦絕無開始再審之機會，而再審一
經開始，受判決人必可受有利之判決，尤與再審程序係為救濟事
實錯誤之旨相違。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683號刑事裁定（新證據門檻
自由證明）

然再審聲請有無理由，不過為再審開始之條件而已，並非直接變
更原判決，故所列新事證僅自由證明具備動搖原判決確定事實之
「可能性」，即符合開始再審要件，並無達到確信程度之必要。
此與審判程序關於刑罰權基礎之犯罪構成事實須經嚴格證明且達
確信之程度不同，不可混淆。



不以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為必要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842號刑事裁定（不以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為必要）

亦即再審聲請人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如確具有新規性，
祇須單獨或與先前卷存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對原確定
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即
得聲請再審，無須達於確信之程度。且並不以確定判決
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為必要，亦即確定判決依其調查
所得之證據資料，憑以認定事實，雖不違背證據法則，
然如具有上開得為再審之情形，仍屬有再審理由。



如何評價原有罪判決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812號刑事裁定（尊重舊判決）

又是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必須於尊重原
確定判決對原卷存舊事證所為評價之前提下，併就因新
事實、新證據加入，對舊證據所造成之影響、修正，綜
合考量，依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判斷。
此與判決確定前，一般救濟手段之通常上訴程序，為發
揮審級制度之功能，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判決進行
審查時，不受原判決證據評價拘束之情形，迥不相侔；
亦與同屬非常救濟手段之非常上訴制度，旨在針對原確
定判決違背法令之法律上瑕疵予以糾正，大異其趣。



謝煜偉教授：

「比較需要留意的是『先看新證據可否削弱舊證據，再看去除該舊證據之後，其他舊證據
重組重新評價後，是否仍得維持原罪名』的證據構造重組說。修法前，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98年聲再字第191號裁定，就採取證據構造重組的看法：『縱然引入上述DNA鑑定意見，
據以排除聲請人在被害人陰道內射精遂行強制性交之犯罪手法，仍足以認定聲請人與共犯
陳○○係基於二人以上共同強制性交之犯意聯絡，共同合力壓制被害人，使陳○○得以將
性器插入被害人陰道強制性交得逞。』亦即，即使被害者陰道內檢體之DNA再鑑定的結果
排除了聲請人之DNA，法院仍以現有的舊證據重新編織了新版本的犯罪事實。修法後，如
高雄高分院104年度原上訴字第6號裁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761號裁定亦採取類
似證據構造重組說的立場。然而，不宜採取證據構造重組說的理由在於，具體認定之犯罪
事實（手法、經過）已經過改寫，且僅憑書面審理即對被告做再一次的不利認定，有違背
口頭審理、直接審理主義、雙重危險禁止、並剝奪被告之程序保障。利益再審制度中，聲
請再審並非預測將來是否無罪，而是提供一個檢驗原確定判決是否有誤認事實之機會，因
此僅憑書面審理，不得針對舊證據為不利益之再評價。我們應避免陷入將舊證據朝向受判
決人不利益之方向重組的陷阱裡。」

謝煜偉，台灣刑事再審新制四週年回顧與展望—裁判例的軌跡



關於「同一原因」之判斷



刑事訴訟法第434條

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經前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



2015年修法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7之8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
以不屬於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
新證據，依該規定聲請再審，經聲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一
條第一項撤回，或經法院專以非屬事實審法院於判決前因未發現而
不及調查斟酌之新證據為由，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四條第一項
裁定駁回，於施行後復以同一事實、證據聲請再審，而該事實、證
據符合修正後規定者，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一條第二項、
第四百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前項情形，經聲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撤回，或
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四條第一項裁定駁回後，仍適用刑
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一條第二項、第四百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聲再字第225號（蘇炳坤案）

只是，立法者既然改採『嶄新性』及『顯著性』的再審新制要件，
沒道理在舊法時期因欠缺『嶄新性』被駁回的案件，可以於新法
施行後再次提出再審聲請，而欠缺『顯著性』的證據反而被禁
止。……；而且在本法於二、三讀過程中，立法院於104 年1 月12
日舉行黨團協商時，將審查會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
第6 款條文：『因發現『確實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合判斷……』中
的『確實之』等字予以刪除，也就是明確將『確實性』第 11 頁
要件改採『顯著性』，卻未同步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8 
規定，而仍維持審查會通過的條文內容（立法院公報第104 卷第
11期，第4210號，第415-428 頁）。據此，由前述再審新制的立
法歷程來看，可知立法者在黨團協商時，疏忽未於明確改採『顯
著性』要件時，同步修正審查會通過的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 條
之8 規定，這明顯是屬於法律漏洞。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53號（同一原因事實）

惟此次再審修法同時放寬得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
不以單獨觀察即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為必要，如與先前之證據綜
合判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亦屬之（即兼採取「單獨評價」或
「綜合評價」之體例）。基於此次修法發現真實及實現公平正義
之意旨及法律體系之一貫性，被告於修法前以發現確實之新證據
聲請再審，經法院以不符確實性要件而裁定駁回，於修法後應受
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之限制者，當係指該項新證據於修法
前後，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
判決（即不具確實性）者而言。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53號（同一原因事實）

同理，再審聲請若經法院以無再審理由而裁定駁回後，依刑事訴
訟法第434條第2項規定，固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此時再
審無理由裁定將產生一種「禁止再訴」之效力，然上開業經審酌
無再審理由並已列為「禁止再訴」之新事證，若重新增加其他未
曾提出之新事證，經與卷內原有證據綜合評價後，如合理相信足
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前揭較有利判決時，
則應准許開啟再審程序，使受錯誤定罪之人能循再審程序獲得救
濟之權利，以喚醒法院正視冤案救濟且符合修法後再審開始標準
應從認定之本旨。換言之，法院對於聲請人所夾陳曾經審酌並列
為「禁止再訴」之事證及增添未曾判斷過之新事證提起再審時，
應綜合判斷有無開啟再審之理由，不宜將曾經法院判斷無再審理
由之證據，先割裂以本法第434條第2項規定認有違「禁止再訴」
之效力予以剔除，再個別判斷該新增未曾提出之新事證是否符合
再審要件。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侵聲再更一字第2號（呂金鎧案）

經查，聲請意旨所提出之【再證1】，雖曾經本院以98年度聲再
字第191號、101年度侵聲再字第35號、102年度侵聲再字第57號
裁定，認不能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聲請人與陳錫卿共同基於強制
性交之犯意聯絡，分擔壓制A女之行為而使陳錫卿對A女強制性交
既遂之犯罪事實，而以無理由裁定駁回再審之聲請，惟原確定判
決係認定聲請人同有對A女為實際性交之行為，審酌除【再證1】
外，本件聲請意旨已重新增加其他未曾提出之新事證，依前開說
明及104年2月4日刑事訴訟法第420條修正意旨，本院認不宜將
【再證1】先行割裂而認有違「禁止再訴」之效力予以剔除，再個
別判斷未曾提出之新事證是否符合再審要件，而應與增添未曾判
斷過之新事證，共同綜合判斷有無開啟再審之理由，俾符合刑事
訴訟法修法後再審開始標準應從寬認定之本旨。



以證據結構論審查再審要件



謝煜偉 @證據構造論

● 新法之下，應採取證據構造論

 原證據結構的確認與分析

 評估導入新證據後對其結構所產生之影

響力（重要程度）

 目的不在於將所有證據重新認定形成心

證，而是透過上述過程將原確定判決的

事實認定問題明確化。



陳運財教授提供



謝煜偉教授提供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證據結構論）

而關於確實性之判斷，除非聲請人主張有明顯不實（例如明顯出
於偽造）之情形，否則受理聲請再審之法院應先假設聲請人之主
張為真，並且在此假設基礎上判斷有無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
定。其具體步驟上，首先應檢討原確定判決內容及其所憑證據資
料，以資確認支持原確定判決之證據結構，並找出何者為原確定
判決所認定事實之主要證據；其次，依聲請人主張之證明要旨，
評價聲請人所提出具有新穎性之證據，對於原確定有罪之既有證
據結構會否產生影響，是否具有彈劾舊有證據之效果及其程度、
範圍。



再審新制十年成效

• 提高冤罪意識
• 降低再審門檻
• 強化程序保障
• 放寬再審範圍



第429條之1
聲請再審，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前項委任，應提出委任狀於法院，並準用
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二條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於聲請再審之情形，
準用之。

（選任代理人、閱卷權）



第429條之2
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
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
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

（聽審權）



第429條之3
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
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
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
權調查證據。

（聲請調查權）



第433條

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
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程序瑕疵可補正）

→未附判決繕本可補正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632號（聽審權）

聲請再審是否合法、有無理由尚未明朗，非僅憑聲請意旨即可一
目瞭然、明確判斷者，例如是否為同一原因之事實仍待釐清；提
出之事實、證據是否具有新規性容有疑義；或雖具備新規性，惟
顯著性之審查，涉及證據資料之評價究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
或有無必要依同法第429條之3規定調查證據，以判斷應否為開始
再審之裁定仍非明確等，除聲請人已陳明不願到場者外，均應通
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
受判決人之意見，俾供再審法院憑判之參考。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661號（聽審權）

而聽審權的內涵，至少包含有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
意權三者。為保障再審聲請人之聽審權，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
關於通知到場及聽取意見之規定，於同法第429條之3規定依聲請
或職權調查證據之程序，同有適用。具體而言，法院就作為判斷
基礎之證據或程序進行中已浮現的爭點等資訊請求之聽審權保障，
應如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理由所述：「或採法官提示、告知、
交付閱覽相關卷證之方式，或採其他適當方式」來實踐（請求資
訊權）；而於知悉相關證據或資訊後，包括經法院調查證據所得，
形式上不利於聲請人之證據，應讓聲請人有陳述並對之辯明的機
會，尤其對聲請人作出不利益決定前，更應注意給予陳述意見之
適當機會（請求表達權）；而其所為意見之表達，法院應予以實
質且有效的回應，提出論理及說服的過程，當事人始能得知法官
有無注意，並足供上級審法院檢驗（請求注意權）。



再審新制十年成效

• 提高冤罪意識
• 降低再審門檻
• 強化程序保障
• 放寬再審範圍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221號（連續犯的再審）

隨著基本人權保障意識受到重視，我國再審制度已逐步鬆綁，對
於法條文義之解釋，誠有與時俱進之必要。對於複數刑罰權之數
罪，因全部犯罪事實各自獨立，如僅對其中部分犯罪事實以發現
新事實或新證據應受無罪判決為由聲請再審，即認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應受無罪判決」，而得聲請再審。
則對於裁判上一罪而言，其實質上亦係數罪，僅因法律規定始以
一罪論或從一重處斷，若以不能證明部分犯罪事實為由聲請再審，
卻與同為數行為之實質上數罪為相異處理，自難謂公允。故受判
決人為其利益，就裁判上一罪之部分犯罪事實，以發現新事實或
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如足認不能證明該部分
犯罪事實，不論有無於主文為無罪之宣示，均已足以動搖原確定
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內容及範圍，即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



憲法法庭112憲判2（毒危17可否為再審事由）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
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
再審：……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
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免刑……之
判決者。」所稱「應受……免刑」之依據，除「免除其刑」
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
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聲再字第261號

聲請人主張其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供
出毒品來源「太陽」林建和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乃原
確定判決後始存在或成立之新事實、新證據，應屬可採，
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後段規定，
本件聲請人聲請再審，為有理由，應裁定准予開始再審。

→ 法院裁定開始再審



憲法法庭112憲判6
（普通法院與軍事法院判決犯罪事實認定歧異)

如普通法院已依據相同之主要證據為其他共同正犯無
犯罪事實之認定，而為無罪之確定判決，則應可憑以
認為被告有罪之軍事法院判決，其事實認定之正確性，
尚有引起一般人合理懷疑之處。是基於法治國原則所
要求之無罪推定、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等原則，就此種
事實認定兩歧之情形，不僅應賦予受有罪確定判決之
人（軍人），以此為由，對軍事法院有罪確定判決聲
請再審之機會，且考量其屬因普通法院與軍事法院制
度併立所生之特殊情形，對事實認定正確性之懷疑更
屬明顯，甚至應將其列為獨立之再審事由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聲再字第71號

上開憲法法庭判決理由既明示「對軍事法院有罪確定判
決所聲請之再審，直接開啟再審程序，不受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仍須符合『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
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
受無罪……之判決者』之要件之拘束，方能避免冤抑，有
效保障具軍人身分之受判決人之訴訟權，俾符法院應依
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公平審判之要求。」等詞，可知
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乃賦予本件受判決人超法規再審事由，
本院自應就此予以審酌。

→ 法院裁定開始再審



刑事再審新制10週年之分析





























修法究竟是否帶來實質的變化？

數字會說話





● 2004–2010：波動初期

再審開啟比例大致維持在 0.003～0.008 之間，整體偏低。

2005 年出現最低點（僅 0.0018），代表制度實務上仍傾向駁回。

● 2011–2015：修法前的平穩期

開啟比例穩定於 0.003～0.007 區間，略有起伏但未見顯著變化。

2014 與 2015 兩年略為上升，平均值約為 0.0073。

● 2016–2023：修法後的逐步提升
明顯可見開啟比例上升，多數年份高於修法前。

尤其 2021 年達到高峰（約 1.43%），為20年間最高。

雖然2022年回落，但2023年仍保持在 1.1% 左右。

整體來看，2015年修法後高等法院再審開啟率 顯著上升，不

僅統計上具有顯著性（p = 0.00024），且從趨勢上也反映出

制度實務有所改變。



四、冤錯案救濟案例



陳龍綺案：修法前的再審案



平冤第一個成功平反案件
陳龍綺冤罪平反



「不排除混有陳龍綺DNA或與其具
有相同父系血緣關係之人」



• 法院判決認定陳龍綺涉犯乘機性交罪成立，判
處四年有期徒刑確定

• 2013年，陳龍綺來到平冤協會申冤，同時決定，
舉家逃亡…





李教授，鑑定報告指出
「不排除有A男、B男、
陳龍綺」，是否即可斷
定該處有「三」名男子
之DNA？

當然不能斷定！

以機率而言，其中以2人最有
可能，其次為3,4,5...人等。若
真要斷定該處確有「三」名男
子之DNA，則必須在該鑑定報
告之STR電泳訊號圖上有三種
強度之STR訊號，才能判定

電泳訊號圖？！是的，電泳訊號圖！什麼是電泳訊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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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人員： 這個混合型，從這個案件就是有兩個情境，
一個情境就是不排除混有A男及B男，另一個
情境是不排除混有A男、B男及陳龍綺。

法官： 有沒有辦法進一步確定究竟是否有陳龍綺Y染
色體DNA－STR型別？

鑑定人員： 可以用增加基因位，原本16組，現在有一個
23組的鑑定方法出來，也是可以作進一步更
細的比對。

法官： 本案是否可以最新的23組基因比對加以鑑定
並將檢驗結果檢送本院參酌？

鑑定人員： 可以。



• 23組Y染色體基因位比對，排除陳龍綺

• 2013年12月12日，臺中高分院裁定開始再審，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第一起再審成功案例，

• 陳龍綺解除通緝，重獲自由！

• 2014年3月26日再審宣判



陳龍綺
2014年3月26日 平反





陳龍綺讓我們看到刑事補償制

度的缺陷



呂金鎧案：救援十三年，再審開始



呂金鎧曲折的再審之路



呂金鎧
1993/12/22

強制性交、殺人未遂
20年有期徒刑





呂金鎧自始否認涉案

111

12/23

呂金鎧

第一次

警詢筆錄

第二次

警詢筆錄

12/24

呂金鎧

第三次

警詢筆錄

12/27

呂金鎧

第四次

警詢筆錄

採集精液

12/30

呂金鎧

第五次

警詢筆錄

01/08

陳錫卿

第一次

警詢筆錄

01/09

呂金鎧

第六次

警詢筆錄

現場模擬

收押



左臉頰腫大瘀血，左耳瘀血
自述：於83年元月9日在圓通路刑
事組地下室約中午2時許被幾名不
知名警員和拘留人打傷



涉嫌人呂金鎧之血液為Ｏ型，唾液與精
液均為Ｏ型分泌型血型，其DNA、HLA、
DQα段基因型為3、4型。與死者陰道內
容中精液DNA、HLA、DQ α全符合。

1994.04.21
高檢署法醫中心



涉嫌人陳錫卿之血液為Ｏ型，唾液（與精
液同型）為Ｏ型分泌型；其DNA、HLA、
DQα段基因型為4、4型。與死者陰道內
容中精液DNA、HLA、DQ α不矛盾。

1994.04.21
高檢署法醫中心



【刑事警察局】
2005/11/04
陰道棉紗含有精液
檢測出DNA-STR型別

【法院】
2005/12/26
是否有與呂ＯＯ、陳Ｏ
Ｏ比對？

【刑事警察局】
2006/01/13
資料庫並無二人型別
請補送

【法院】
2006/03/14
更六審宣判
20年有期徒刑
呂ＯＯ當庭捨棄上訴



呂金鎧：我被押了快十
三年了，父母都快九十
歲，不想再上訴，直接
發監執行就好了。



該型別與被告陳錫卿型別相同；與被告
呂金鎧不同，可排除來自被告呂金鎧之
可能

更七審
2006.07.18
刑事警察局



縱然引入上述ＤＮＡ鑑定意見，據以排除聲請人在被害人陰道
內射精遂行強制性交之犯罪手法，仍足以認定聲請人與共犯陳
○○係基於二人以上共同強制性交之犯意聯絡，共同合力壓制
被害人，使陳○○得以將性器插入被害人陰道強制性交得逞

台灣高院98年度聲再字第191號刑事裁定



本案縱引入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95年7月18日刑醫字第
0000000000號DNA鑑定意見，據以排除聲請人在被害人陰道
射精遂行強制性交之犯罪手法，依上開被告乙○○確定判決所
載理由，仍足認定聲請人與共犯乙○○係基於二人以上共同強
制性交之犯意聯絡，共同壓制被害人，並由聲請人以左手強力
扼住被害人頸部，致使被害人不能抗拒，使乙○○得以將性器
插入被害人陰道強制性交得逞，從形式上觀察，縱引入上開
DNA鑑定意見，亦難認聲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經於原
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再審
事由，亦有未合

台灣高院102年度侵聲再字第57號刑事裁定



2009/07/31 高院98年度聲再字第191號 再審駁回

2009/10/02 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25號 駁回抗告

2012/10/25 高院101年度侵聲再字第35號 再審駁回

2014/05/15 高院102年度侵聲再字第57號 再審駁回

2014/09/04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627號 駁回抗告



【非常上訴研究】

強制辯護案件於事實審宣判期日而辯

護人缺席的情形下，法院可以「讓」

被告逕行 捨棄上訴嗎？





【最高法院：標的錯誤】

「本件原確定裁定係以被告呂○○所提

起之第三審上訴，其上訴權已喪失，因

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駁回其上

訴，則原確定裁定係屬程序上事項所為

判斷之裁定，並未與實體確定判決具有

同等效力，自不得為非常上訴之客體。」



平冤之路不平坦，上山下海也得行

• 第四次再審聲請

• 再證1：刑事警察局DNA鑑定
→彈劾卷內DNA鑑定

• 再證2：藍錦龍股長犯罪現場重建鑑定報告
→彈劾自白之真實性

• 再證3：「Olympus」錄音檔案，彈劾履勘筆錄之自
白任意性
→彈劾自白之任意性



被害人於晚上7時10

分許抵達案發現場，

即與聲請人、陳錫卿

商談家教計費事宜

二人合力制伏將被害

人後抬到客廳中央，

由聲請人壓制被害人

上半身陳錫卿壓制被

害人雙腳，後來二人

對換位置，聲請人欲

行強制性交被害人極

力抵抗，改由聲請人

壓制，陳錫卿先對被

害人強制性交，聲請

人繼而對被害人強制

性交

為免被害人醒後喊叫

，聲請人起殺人之犯

意，將被害人衛生褲

在頸部打結後離開現

場，陳錫卿見被害人

尚有呼吸，另起殺人

之犯意將頸部衛生褲

再打一死結，隨將范

女拖到另一空臥室

更六審事實 主要證據基礎

1)83年1月9日檢察署履勘筆錄

2)83年1月9日陳錫卿偵訊筆錄

再證1：
刑事警察局DNA鑑定，排除呂金
鎧，削弱調查局DQα鑑定

再證2：
藍錦龍股長犯罪現場重建鑑定報
告，彈劾案發過供述之真實性

再證3：
「Olympus」錄音檔案，彈劾履
勘筆錄之自白任意性

再證4：
華視新聞資料畫面，彈劾履勘筆
錄之自白任意性

再證5：
法醫研究所3幀現場照片，彈劾供
述證據之真實性

調查局DNA DQ α 鑑定

鑑定力低

蕭開平證詞：精液量僅係

目測，欠缺精確

卷內呂金鎧、陳錫卿入所

內外傷紀錄表顯示均受不

正訊問

邱佳旺證詞說明被害人不

可能於7時抵達現場

吳明哲證詞可證明呂金鎧

晚上於麵包店工作供述證據（案發經過

）

非供述證據（精液量、DQα

）

綜合判斷

動搖

1)83年1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法醫中心82高檢醫鑑

字第522號鑑定書（ 精液量

）

2)83年2月4日法務部調查局鑑

驗通知書（DQα）

3)85年4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法醫中心檢仁醫字第

4897號意見（精液量）

4)86年6月10日法務部調查局

詢答書（DQα）

5)90年7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

函（DQα）

6)鑑定證人蕭開平90年12月3

日訊問筆錄（精液量）



• 2009.07.31 第一次再審駁回
• 2009.10.02 再審抗告駁回
• 2012.09 平冤協會立案救援
• 2012.10.25 第二次再審駁回
• 2012.12.13 呂金鎧假釋，父親於金鎧獲釋三天後，離世
• 2014.05.15 第三次再審駁回
• 2014.09.04 再審抗告駁回
• 2021.07.01 最高法院駁回非常上訴
• 2022.05.19 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
• 2023.12.19 高院裁定開始再審，檢察官抗告
• 2024.05.16 最高法院發回更裁
• 2025.04.09 高院第二度裁定開始再審







檢察官沒抗告，再審開始確定！



鄭性澤案：以合作取代對抗



• 冤字第一號，鄭性澤
• 律師團三次再審、三次非常上訴、三次釋憲均未果



• 2016年，檢察官為鄭性澤聲請再審，這是台灣司法史上第一
次，檢察官為死刑確定案件聲請再審



供述性證據基礎薄弱→最初證詞未稱交槍，證詞反覆瑕疵

供述性證據基礎薄弱→且證詞可支持台大法醫所鑑定報告，
對聲請人未必不利

台大法醫所鑑定報告（新證據）：
被擊中心臟後還有10至15秒之行動能力，且兇槍可快速擊
發

台大心理系趙儀珊教授鑑定（新證據）：
參考錯誤自白風險因子分析，警詢違法取供將影響檢察官
訊問時自白任意性，自白可能錯誤不具真實性

台大法醫所鑑定報告（新證據）：
本件無法以火藥殘跡研判槍手為聲請人

台大法醫所鑑定報告（新證據）：
同型槍枝實測實驗與現場情況，支持編號3彈殼來自羅武
雄
台大法醫所鑑定報告（新證據）：
蘇憲丕槍傷型態與彈道、現場圖及現場照片之血跡型態蘇
憲丕身上3槍傷乃自羅武雄位置連續開槍射擊所致；聲請
人腳受槍傷，且走道無拖曳血跡，不可能移動至羅武雄位
置開槍。

新證據產生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效果

原
確
定
判
決
證
據
結
構

供述性證據基礎薄弱→純屬主觀評論，無證據能力。無從
直

接證明羅武雄已先擊中

其他有利證據應加入綜合審酌
1、台中縣警察局豐原分局91.01.06刑事案件報告書：「羅武雄持制式克拉克手槍朝
蘇憲丕身上射擊」
2、員警王志槐91.01.10檢訊筆錄：「蘇憲丕一進入便對著羅武雄說『不要動』羅武
雄直接開槍。」
3、證人張邦龍91.01.06檢訊筆錄：「趴下去後才聽到槍聲，應是羅某先開槍。」
4、聲請人診斷證明可證左小腿槍傷、現場照片與勘查錄影帶畫面卻無聲請人移動
留下拖曳血跡

5、案發時坐在聲請人旁邊證人梁漢璋證稱，槍戰中伊一直與聲請人靠著，聲請人
並無起身移動
6、證人魏世政證詞
7、鑑定證人許倬憲證詞
8、聲請人病歷證明受疲勞與刑求不當訊問
9、員警蔡華癸未依鑑識標準作業流程就原始槍枝擺放位置拍照記錄顯不可信
10、僅張邦龍一人警訊最初供稱看見聲請人開槍，惟同日檢訊改稱伊沒有看到聲請
人開槍
11、扣案制式克拉克手槍（兇槍）查無聲請人指紋



• 2016年5月3日，鄭性澤結束14年死牢人生，走出看守所
• 2017年10月26日，再審無罪宣判





路人變貴人

鄭性澤的魚麗便當





• 2016年5月3日，鄭性澤結束14年死牢人生，走出看守所，來
到魚麗餐廳，享用重獲自由的第一餐，魚麗餐廳為他準備的
「當歸麵線」



冤案，司法的系統性錯誤

在那場雪崩中，沒有一片雪花會感到抱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DSMVyjXG0&t=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DSMVyjXG0&t=2s




代結語：非常救濟制度再改革之展望

• 量刑事項得否列為再審事由？

• CCRC制度如何建立？

• 平冤四法：改制監察院為冤案救濟單位

• 非常上訴由人民向法院提出？



一位冤案救援律師，要…，也要能像刺蝟、像狐
狸，更要當一位有義氣的律師，不忍他人被冤而
勇於前行。最後，謹以愛爾蘭詩人葉慈
（William Yeats）的墓誌銘獻給各位有志參與
冤案救援行列的律師：

投出冷眼
看生、看死
騎士，向前！
Cast a cold Eye
On Life, on Death
Horseman pass by

──葉慈，墓誌銘



平冤保辜，無冤吾願



集眾人之力，救無辜之人

支持平冤


